
香港航空中轉免費貴賓室體驗產品條款及細則 

 

產品大綱： 

• 產品名稱：香港航空中轉免費貴賓室體驗 

• 活動日期：即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 

• 旅行日期：即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 

• 適用旅客：於香港航空營運之往返悉尼、墨爾本或溫哥華航班，並經香港轉機且轉

機時間為 5 至 24 小時之經濟艙旅客。 

• 產品特色：於推廣期間內，合資格之經濟艙轉機旅客可免費享用香港航空自營之

「遨堂」貴賓室。 

• 销售渠道：所有销售渠道 

*最新航班時間表請參閱香港航空官方網站 

 

產品說明： 

1. 合資格旅客須於同一行程內，乘坐香港航空營運航班之經濟艙經香港轉機，且轉機

時間介乎 5 至 24 小時，方可登記享用香港航空「遨堂」貴賓室之免費使用權。  

2. 旅客必須出示同一行程中抵港及轉機離港航班之有效登機證各一張，方可辦理登記

及享用有關服務。  

3. 例子：旅客由上海浦東（PVG）前往悉尼（SYD），經香港轉機，於香港之轉機時間

為 7 小時 40 分鐘，該名旅客於出示兩程航班登機證後，即可免費享用「遨堂」

貴賓室。 

產品使用細則： 

1. 「香港航空中轉免費貴賓室體驗」產品（Complimentary Transit Lounge 

Access，下稱“本產品”）所含貴賓室權益僅限香港航空指定貴賓室「Club Autus 

遨堂」使用。 

2. 本產品貴賓室權益不可轉讓、轉售、退款或兌換現金及其他等價物。 

3. 貴賓室使用權限登記當日有效，不可累積或延期使用。 

4. 合資格旅客於推廣期間可多次享用此優惠，但每次乘機僅限當日單次登記使用，且

航班必須為符合資格經香港中轉的航班。 

5. 本權益不適用於代碼共用航班及香港航空另行定義的特殊航班。 

6. 登機牌姓名須與貴賓室使用者完全一致，否則視為無效。 



7. 權益僅旅客本人使用。如欲攜帶其他人一同進入貴賓室，該名旅客亦需符合相關要

求。 

8. 旅客必須同時出示同一行程中抵港及轉機離港航班之登機證以作核實；不同出行日

期之登機證不可合併使用。 

9. 旅客必須出示第一段及第二段的實體/電子登機牌以作登記與核驗，否則不得享用

本次優惠。 

10.2歲以下的嬰兒可免費進入貴賓室；2至 11 歲的兒童需需持有效貴賓室使用憑證。

所有嬰兒和兒童全程必須由 18歲以上的成人陪同方可進入貴賓室。 

11.貴賓室使用權自首次進入起計連續四（4）小時有效。即使旅客提早離開，亦視作

已使用一次貴賓室服務。旅客如欲延長逗留時間超出指定四小時，可按每位港幣 

580 元之收費續時，並須視乎貴賓室實際情況及香港航空貴賓室職員之酌情安排而

定。香港航空保留核實旅客證件及收取相關費用之權利。 

12.貴賓室使用資格將以原定抵港航班到達時間及轉機離港航班之出發時間計算。如抵

港航班出現延誤，而原定轉機時間介乎 5 至 24 小時之內，則不影響其使用資

格。香港航空保留核實原定航班時間之權利。 

13.貴賓室開放時間為由香港時間（HKT）06:30 至 02:30，建議最遲入場時間為 HKT 

02:00。營業時間或會臨時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14.香港航空有權基於運營需要，臨時暫停貴賓室全部或部分服務。 

15.香港航空保留拒絕旅客進入或終止其貴賓室使用權的最終決定權，恕不另行通知。 

 

其他條款： 

1. 本產品須受香港航空的訂票條款約束，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 條款及細則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賦予任何第三人權利或利益。 

3. 機票受香港航空官方網站發佈的一般運載條件（可能會不時做出更改）約束。機票

受香港航空其他條款及細則（可能會不時做出更改）約束，詳情請參閱香港航空官

方網站。 

4. 香港航空保留隨時修改條款和細則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5. 若對任何條款及細則有任何爭議，任何爭議以香港航空最終解釋為准。 

6. 上述所有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 


